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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88）台參字第八八一四二二○

六號令頒之「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辦理，並配合本校實際發展特色，特訂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體育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體育運動應依下列各項目標貫徹實行。 

一、學習運動技能，發展基本動作能力，培養參與體育活動之必備技能。 

二、增進體育知識，建立正確體育觀念，培養參與運動之積極態度與知能。 

三、提昇體能，增進運動持續能力，促進身心均衡發展。 

四、啟發運動興趣，提高運動樂趣效益，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五、培養運動道德，促進和諧人際關係，發展良好社會行為。 

六、規劃運動競賽，培養良好公民道德，團體合作互助精神。 

第三條 

體育課之修業、編排、排課： 

一、體育課為日間部四技一、二年級、進修部四技一、二年級、二技一年級及二

專一、二年級必修科目，每週授課兩小時，採不計學分；每學期必選。 

二、體育課必修課程之教學，除大一原班授課外，大二為體育專項課程，各學系

學生可 

依其興趣每學期選項，但必須依據前款之規定修足課程，且每學期均為必選。 

三、校代表隊、特別助教及重大傷患病或身心障礙生，應於人工加退選時持證明

文件做項目的更換。 

四、為維護學生的權益，學生必須按照規定修習體育課程。學生因個人因素未按

相關規 

定修讀體育課程所產生之問題，學生應自負全責。 

第四條 

體育課之實施： 

一、各年級各學期體育課教學之運動項目，依任課老師教學規範實施。 

二、體育課學生應於開學後，依照行事曆之開學日期到各班上課。 

三、未能選上當學期體育課之學生，應於開學後以人工加退選方式加選至任一未

額滿之班級，不得遲至辦理網路加退選後再行上課。另開學日至人工加退選期間

之缺課記錄均列入考勤成績內，辦理日期以體育室公布為準。 



四、體育專項課程名單尚未確定前，臨時加選者須取得任課老師之簽章認可，以

抵銷缺課記錄。 

五、遇天雨地濕或氣候不適合室外教學時，應充分利用室內場地，實施體育知識

或規則教學，不得停課。 

六、上體育課時，學生應一律穿著規定之運動服裝及運動鞋，未按規定者一律列

入成績考核內。 

七、學生應積極參與全校性活動，其表現均列入體育成績考核。 

八、體育課上課鐘響後，學生應立即到規定地點集合，並聽從教師之指導，隨時

注意運動安全。 

第五條 

學生體育成績考核： 

一、運動技能佔百分之六十。 

二、情意佔百分之三十。 

三、認知佔百分之十。 

第六條 

體育課程重修： 

一、學期成績未滿六十分者，體育成績考核應列為不及格。 

二、一年級成績不及格者，得於次學年起之同學期重修體育課程，其他各學期體

育專項課程，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起之任一學期重修。 

三、補修體育課程者，每學期補修學門的人數應依學校規定為限。 

第七條 

本要點經體育室室務會議審議，報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